
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5 年单独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山西省教育厅和山西

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单独招生工作

实际，确保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单独招生工作顺利有序开

展，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工作将全面贯彻

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单独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

选拔、公开透明、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

取”的原则；坚持学校负责、省招生考试中心监督的原则；

规范单独招生的各项工作和程序。

第三条 学校概况

学校全称：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代码：14777

办学性质：公办

办学层次：专科

学 制：三年

办学形式：全日制

办学类型：普通高等专科学校

录取通知书签发人：马 林 职务：校长



颁发毕业证书的学校名称：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保安村

邮 编：033100

网 址：https://www.llsz.edu.cn/

联系方式：0358—2286039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第四条 为确保单独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阳光招

生政策，成立单独招生工作领导组如下：

组 长：王三虎 马 林

副组长：樊卫平

成 员：马科峰 白保旺 冯军平

职 责：负责研究、审定单独招生工作的招生计划、招

生章程、工作方案、录取原则，指导、组织和协调各工作小

组开展工作，草拟录取方案、录取控制线。

领导组下设单独考试招生四个专项工作组如下：

（一）招生考试组

组 长：樊卫平

成 员：闫元朝 王奋旺 王 焱 马晋红 韩 冰

梁卫星 张兴旺 秦瑞峰 车丽珠

职 责：负责拟定单招的文化、技能考试大纲及考试实

施方案；严格按照考试程序进行命题、制卷、考试、阅卷、

查分、面试等各环节工作，严格执行相关保密规定，责任落

实到人，确保试题（答卷）和面试安全保密万无一失；同时

注意面试教师的选派和培训，注意面试成绩及标准的公平公



正性。负责对接省厅和省招考中心，做好我校单招的计划审

批、宣传、报志愿组织等工作；根据学校考务组拟定的录取

名单，做好拟录取学生录取手续办理等相关工作。负责单招

期间网络运行的安全、稳定及操作系统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工

作。

（二）后勤保卫组：

组 长：郝振华

成 员：陈起峰 安小军 陈文平

职 责：负责考试期间场所的警戒、安全保卫工作，单

招期间供水保电及车辆停放等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三）财务工作组：

组 长：白保旺

成 员：李 红 王 东 高利业

职 责：负责按相关规定，做好单招经费保障及学生费

用收取工作。

（四）纪检监督组：

组 长：马科峰

成 员：高利军 林强强 霍成龙 姚纪平

职 责：全面参与单招工作，负责做好学校单招工作全

过程的监督检查，监督单招考试的各个环节，开通“绿色通

道”监督电话和场所，受理单招期间各类投诉举报及信访接

待工作，确保学校单招工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在参加我

校组织考试考核过程中有异议的考生，可联系单独招生纪检

监督组进行申诉。申诉电话：0358-2286025



第三章 招生计划及学费

第五条 学校在省教育厅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内，根据

学校发展规划，综合考虑社会需求等情况制定分专业、分类

型招生计划，报省教育厅审核备案后，由省教育厅核准下达。

第六条 学校单独考试招生仅在山西省内开展，招生计

划以山西省教育厅下达为准。学校可根据各专业报名生源情

况，报请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批准后对分专业招

生计划作相应调整，缺额部分可转为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学

校收费标准严格按照《山西省教育厅、财政厅、物价局关于

调整 2000 年高等学校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晋教计财〔2000〕

30 号）标准执行。

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5 年单招分专业招生计划表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制（年） 招生科类 计划数
学费（元/

年）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510209 3 物理类 10 4000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510307 3 物理类 10 4000

数据中心运行与管理 510310 3 物理类 10 4000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520802 3 历史类 20 4000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540105 3 历史类 15 4000

舞蹈表演 550202 3 历史类 30 5000

戏曲表演 550203 3 历史类 20 5000

旅游英语 570203 3 历史类 5 3300

中文 570209 3 历史类 30 4000

中文 570209 3 物理类 10 4000

运动训练 570303 3 体育类 40 3000



第四章 报考条件及办法

第七条 报名条件

已履行 2025 年普通高考报名手续并经报名资格审查合

格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符合高校招生统一体检、政

审的要求，同时还需符合学校规定的相关报名条件（具体见

《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单独招生简章》），方可报考吕梁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报考各专业，外语仅限英语语种。

第八条 报名方法

考生参加高职单招要履行普通高考报名手续，进行高考

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考生须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填报院校

志愿和专业志愿，到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进行报考信息确

认。确认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考生通过学校微信公众号及官网下载《吕梁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2025 年单独招生考生报考登记表》，按要求

认真填写相关信息，然后经所在中学或单位填写推荐意见并

加盖公章。

（二）《高级中等教育毕业证书》或等同高中学历证件

的原件和复印件（应届毕业生可持就读学校毕业证明），提

交复印件。

（三）考生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审验后，提交复印件一

份（或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明），高考数码照

3 张。

（四）具有实践经历人员（高中阶段学校毕业且有 2 年

以上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五）高考体检表复印件（如无体检表，提前写好体检

承诺书，本人签名交回，按省招办要求“不体检不能录取”）。

（六）普通高中毕业生要携带《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证明》。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www.sxkszx.cn)，

选择“考生登录”--“学业水平考试考生网上服务平台”，

打印考生本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证明》。

（七）考生现场确认报名信息后，领取准考证，同时按

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准备参加我校单招考试。

第五章 考试安排

第九条 学校采取“文化素质（50%）+职业技能（50%）”

的考核模式。学校要严格执行考务管理规定，加强考场管理，

严肃考风考纪

（一）普通高中毕业生

文化素质（50%）+职业适应性测试（50%）；面向普通

高中毕业生的高职单招，要进行 “文化素质＋职业适应性

测试”考试。文化素质考试使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参考语文、数学、英语成绩（A 为 90 分；B 为 80 分；C 为

70 分；D 为 60 分）；职业适应性测试一般包括通用技术基

础、职业倾向和职业潜能等内容，满为 100 分。

普通高中毕业生考试总成绩=文化素质成绩（语文*50%+

数学*25%+英语*25%）*50%+职业适应性成绩*50%。

（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文化素质（50%）+职业技能考试（50%）；文化素质考

试科目：采取笔试方式，语文 50 分、数学 25 分、英语 25



分，满分 100 分。职业技能考试包括专业能力测试和技术技

能测试，满分 100 分。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考试总成绩=文化素质成绩*50%+

职业技能考试成绩*50%。

（三）具有实践经历的人员

面试（50%）+职业技能考试（50%）；面试主要考查考

生综合素质，满分 100 分；职业技能考试根据报考专业重点

考察综合专业能力，满分 100 分。

具有实践经历的人员考试总成绩=面试成绩*50%+职业

技能考试成绩*50%。

第十条 现场确认时间：4 月 11 日；考试时间：4 月 12

日；考试地点：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第六章 录取办法

第十一条 学校执行教育部规定的“学校负责，招办监

督”的高校单招录取体制，在“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监

督下，负责本校的单独招生录取工作。

第十二条 单独招生录取规则

（一）学校根据总成绩划定最低控制线，确定“预录取

考生名单”。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二）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根据下列顺序录取：文化

素质成绩优先，文化素质成绩相同时语文成绩优先，语文成

绩相同时数学成绩优先，数学成绩相同时英语成绩优先。

（三）遵循“专业志愿优先”原则，以专业志愿、分数

顺序择优录取。在第一专业志愿录取不满的情况下，接收非



第一专业志愿的考生；若考生所报专业志愿均不能录取，如

服从专业调剂，则随机调录到计划未满的专业，如不服从专

业调剂，则不予录取。

（四）“预录考生名单”报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审核批

准后，办理高校单招正式录取手续。

（五）根据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审批结果，由学校负

责寄发《录取通知书》。

（六）录取学生数据，由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上报教育

部进入高校学生学籍库。

（七）已被单招录取的学生，不能再参加山西省普通高

考，也不能被其他高校录取。

第十三条 违规处理

凡在单独招生中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教

育法》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

部令第 36 号）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罚。

第七章 其它

第十四条 新生待遇

通过高考单独途径招生录取的学生，在学费、住宿费、

日常教学管理、奖助学金的申请和毕业证发放等方面均与普

通高考录取的学生相同。学校严格执行国家高校资助政策的

相关规定，品学兼优的学生、经济困难的学生与高考统招入

学学生享有同等参评“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

助学金”的机会；经济困难的学生也可申请“国家助学贷”。



第十五条 新生入校后学校对考生进行体检和入学资

格复查，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六条 本章程由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章程自 2025 年 3 月 20 日起实行。


